
2019第 十一 届 湖 南（长沙）教 育 博 览 会

参 展 合 同

单位中文名称

单位英文名称

单 位 地 址 邮 编

邮 寄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职 务 电子邮件/QQ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主要负责人 职 务 手机/电话

参展类别（请
勾选单位参展
类别并注明）

□985 工程 □211工程 □高等教育院校 □职业教育院校

□海外院校 □留学机构 □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和项目

广告宣传（请

勾选所需广告

类别，可单选

或多选并注

明）

□封面 □封底 □封二 □封三 □首扉

□首扉跨版(2P) □一跨版(2P) □封底跨版(2P) □内页 □内页跨版(2P)

□内页(黑白) □内页(黑白 2P)

□门票 □八字广告___ □拱门___ □空飘汽球___
论坛：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价格请参考邀请函

我单位向主办单位申请以下现场服务内容（可单选或全选）

□标准展位桌布___块， □桌椅___套，共计____元

★标准展位桌布租金为 80 元/块，租赁桌布请在组委会报到处领取。

★普通桌椅为 80 元/套（一桌两椅），玻璃圆桌 150 元/套（一桌四椅）。

★对于申请以上内容的展商，主办单位将以另外传真合同附件进行确认。

★参展商在展会进行的宣传和发布的广告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如若被发现进行虚假宣传，主办方有权取消其广告的发布，相关损失由参展商承担。

我单位申请 湖南省展览馆：_________厅 □T区展位 □A区展位 □B区展位 展位号_________

我单位应付展位费人民币___________元 广告费人民币_________元 共计人民币___________元

我已阅读并同意参展合同、参展合同有关规定，本《参展合同》及附件自长沙天圣展览策划有限公司确认之日起生效。

授权签署：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加盖公章：__________________

组 委 会 收 款 方 式

收款单位：长沙天圣 展览策划有限 公司

境外汇款名称：CHANGSHA TIANSHENG ZHANLAN CEHUA PTE LTD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 长沙分行德思 勤支行

帐 号：7319 0332 7010 148

组委会地址：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 215号通用时代 5-2-2910

电话：0731-84411287 84431287

传真：0731-84450287

联系人：陈双喜 15377499009（微信）

邮箱：153192171@qq.com



2019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教育博览会参展合同有关规定
重要注意事项：请 清 晰 填 写 参 展 合 同 ， 贵 单 位 所 提 供 单 位 名 称 将 用 于 博 览 会 展 位 楣 板 （ 此 表 格 复 印 或 传 真 有 效 ） 。

关于展位价格、付款、广告及发票说明：

1.展位价格以邀请函及参展合同上的价格为准。

2.参展单位自签定参展合同之日起 15日内请将参展款项电汇至组委会指定账号，未按约定时间缴纳展位费用或定金，将取消其预订展位。

3.展位确定后，参展商若撤展，或因参展单位自身原因不能如期参展，所缴展位费用恕不退还，组委会将有权利义务把空出来的展位转让

给第三方，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与前参展单位无关。

4.如有特殊情况（例如战争、疫情等），组委会有权更改展览时间，参展单位如要求退展，组委会一概不退参展费用。

5.参展单位所预定的广告请于 6月 10日前按尺寸设计好把原文件发至组委会邮箱（cstszl@126.com）,组委会将统一制作和安装，逾期不

予刊登。

6.参展单位所付展位费以及其它付给组委会的相关费用，请提供开票资料，组委会将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参展单位若需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请提前向组委会申请。参展单位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请仔细核对，若有疑义，请速联系组委会，发票隔月无法修改重开。以

个人名义付款的单位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7.组委会将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第一时间将发票通过快递送出，相关费用由参展单位承担。

其他相关规定：

8.条款中的词语含义如下：“教博会”指于 2019年 6月 26日至 27日在湖南省展览馆展出的”2019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教育博览会”。

“主办单位”指长沙市教育局、湖南教育新闻网。“参展单位”指任何已根据合同获得展位的学校/单位。“展位”指分配给参展单位的场

地和在上面搭建的展台。“组委会”指长沙天圣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9.教博会布置时间为：6月 24日至 25日。教博会开馆时间为：6月 26日至 27日。在此期间，每个展位必须展出，并且必须有参展人员在场。

10.参展单位如果想取消其预订展位，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组委会，同时须按参展合同中列出的缴款日期，缴纳取消日之前的全部费用。参

展单位在签约后要求缩小其展位面积的，仍须支付原来预订时的全部金额。未经组委会同意，参展单位不得将其展位转租或分租第三方。

组委会有权因展览会整体需要调整参展单位的展位位置或面积，如调整后面积小于原来申请的，主办单位将按面积缩小的比例退款给参

展单位。参展单位不能按照本参展合同规定的任何展品、器材、或器械等其它东西，组委会有权将之从展位或展馆中拖走，其风险和费

用由参展单位承担。

11.组委会将向参展单位提供包括教博会各项安排的详细的参展手册。参展单位将遵守参展手册中的各项规定。

12.组委会将向各参展单位提供展览会比例平面图和标准展位的详细资料。参展单位不得在组委会认为遮挡光线，或者有碍观瞻的公共场所，

或者在出入口通路或者其它影响到别的参展单位的地方陈列展品。

13.所有搭建、装饰或遮挡展位的材料必须是不可燃的。参展单位必须遵守组委会、展馆或者有关部门规定。

14.展馆提供一般照明。组委会指定正式搭建承包商，将用电线路连接到各展位以备展出之需。展厅内不允许其它电气承包商工作，所有设

施均由授权单位进行检查。参展单位不能安装使用也不允许其安装或使用任何附加的发电、供电装置，或者其它人造光源、发电方法，

或者任何组委会认为破坏展馆规定的装置。

15.危险材料不得展出，也不能带入展厅。只可展出跟高校招生相关的展品。没有征得组委会的事先同意，不得在展厅内任何部位树立或者张贴

任何标志、刷品或者宣传品。参展单位不得展出和宣传组委会或展馆认为属于诲淫的，或者有异议的展品或宣传材料、物品或其它东西。

16.参展单位应在闭馆期间撤走其展品、展位及搭建商的材料，在闭馆期间若将展品弃置在展馆或者展览大楼内，将材料或者展品随意丢弃，

清除或处理这些东西的费用将由参展单位承担。

17.展览会布展、撤展期间，12岁以下儿童不得进入展馆。

18.所有展品，零配件和所有其它由参展单位或者他们的代理人，或者其他由参展单位邀请者带进教博会的物品，均由参展单位独家承担风

险。组委会不负责这些展品、零配件或者物品的任何损失或损坏。组委会不负责非组委会的疏忽造成的参展单位或参展单位邀请的其他

人员的生命或人身伤害。参展单位有责任承担并赔偿因安装和拆除展位不当而造成组委会的利益蒙受损失或损害，以及直接或间接由参

展单位或参展单位邀请者，或由于任何展品或机器等，对展位所造成的损失或损害等。

19.参展单位在教博会现场或通过其它有关展览会刊物刊登的广告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相关规定，不得进行虚假宣传，欺骗和误导

学生与家长。若经组委会查实相关广告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规定，组委会有权取消该广告的发布，相关损失由参展单位承担。

20.在特殊情况下，组委会有权对这些条款或其中任何条款进行适当的修改、增加、改进或撤销。但这些修改、增加、改进或撤销并不免除

任何本合同中规定的参展单位所需承担的义务。

21.本合同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管辖。合同双方如在解释或执行本合同条款的过程中产生争执，都同意由长沙仲裁委员会仲裁。


